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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照案通過。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邱議員于軒、李議員雅靜保留

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5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8.12.12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30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

以充裕建設財源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歲入 1,401 億 3,799 萬 7,000 元、歲出

1,465 億 5,777 萬 9,000 元，歲入、歲出差短 64 億 1,978 萬 2,000 元，

連同債務還本 40 億元，合計尚須融資調度財源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全數以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 

二、依「公共債務法」規定，直轄市每年度舉債額度，不得超過前 2 年

歲出平均數 15％加計前 3 年自籌財源平均成長率數額，換算本市 109

年度當年度可舉債上限數額為 205 億元，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

公債及賒借收入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符合「公共債務法」之規

定。 

三、至於舉債上限方面，財政部公布本市 109 年度舉債上限比率為占前三

年 GDP 平均數之 1.794％，換算舉債上限為 3,198 億 1,200 萬元。本市

預估截至 109 年度止總預算、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金非自償性債務累

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577.03 億元（佔舉債上限 80.58％），亦符合「公

共債務法」規定外，尚餘 621.09 億元舉債空間。 

四、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27 日第 4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列入本市 109 年度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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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 109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各機

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內政委員會：照案通過（保留發言權詳如審查意見表）。 

二、社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三、財經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保留發言權詳如審查

意見表）。 

四、教育委員會：退回大會。 

五、農林委員會：退回大會。 

六、交通委員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保留發言權詳如審查

意見表）。 

七、衛生環境委員會：退回大會。 

八、工務委員會：照案通過（保留發言權部分詳見審查意見一

覽表）。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53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 

一、109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決議：  

審定總預算為歲入 1,401 億 3,799 萬 7,000 元，公債及賒借

收入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歲出 1,465 億 5,777 萬 9,000

元，債務還本 40 億元。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二、109 年度高雄市附屬單位預算案決議：  

營業基金： 

1.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照案通過。  

2.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

附表） 

作業基金： 

1.高雄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照案通過。 

2.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照案通過。  

3.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照案通過。  

4.高雄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照案通過。  

5.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照案通過。  

6.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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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8.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修正通過。（修正明細、附帶

決議詳如附表） 

9.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照案通過。  

10.高雄市住宅基金：照案通過。  

11.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照案通過。  

12.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債務基金－高雄市債務基金：照案通過。  

特別收入基金： 

1.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2.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3.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照案通過。  

4.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照案通過。  

5.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照案通過。  

6.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  

7.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8.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照案通過。  

9.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10.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資本計畫基金：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照案通過。（附帶

決議詳如附表） 

綜計表：附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修正通過外，其餘照案

通過。 

復  文  字  號：108.12.12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301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 109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各機

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說 明： 

一、109 年度本市總預算案經本府審核彙編計列收支總額各為 1,505 億

5,777 萬 9,000 元，其中收入部分為歲入 1,401 億 3,799 萬 7,000 元，

債務之舉借 104 億 1,978 萬 2,000 元，支出部分為歲出 1,465 億 5,777

萬 9,000 元，債務之還本 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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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經本府審核彙編，合共計列收入（基

金來源）2,869 億 3,474 萬 6,000 元，支出（基金用途）2,853 億 4,132

萬 4,000 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15 億 9,342 萬 2,000 元。 

三、本案經提 108 年 8 月 27 日本府第 4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附件如下： 

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150 份。  

109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 180 冊。 

109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150 冊。 

109 年度高雄市各機關單位預算 150 冊（其中市府主管第 1 冊 180

冊）。 

109 年度高雄市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150 冊。 

辦 法：敬請惠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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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為市政府遴選本市市庫代理銀行為高雄銀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9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府遴選本市市庫代理銀行為高雄銀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庫法第 3 條規定：「直轄市、…庫，由各該公庫主管機關就

其轄區內之銀行遴選，經立法機關同意後委託其代理，並應報上級

公庫主管機關備查。」辦理。 

二、本市市庫代理業務目前係委由高雄銀行代理，雙方簽訂之代庫契約

將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到期，依公庫法之規定需辦理遴選，本府財政

局前於 108 年 5 月 27 日簽奉市長核准依據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

選辦法（以下稱遴選辦法）辦理遴選事宜，並於 5 月 30 日公告辦理

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 

三、本案申請遴選截止日為 7 月 1 日，申請參與遴選銀行計一家，高雄

銀行；依據遴選辦法第 3 條規定，代理地方政府公庫業務之銀行應

符合所列四項基本資格條件，經本府財政局審查該行均為符合，情

形如下： 

高雄銀行 107 年 12 月 31 日淨值為新台幣 144 億 4,501 萬 2,000 元，

符合淨值在新台幣 100 億元以上之規定。 

經會計師簽證之 103-107 年稅前淨值報酬率平均為 4.64％，符合經

會計師簽證之最近五年稅前淨值報酬率平均為正數之規定。 

最近半年經會計師複核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的比率為 11.05

％，符合最近半年經會計師複核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的比率

高於 8％之規定。 

107 年第 2～4 季及 108 年第 1 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為 0.82％，

符合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未超過 1.5％之規定。 

四、本府財政局於 7 月 29 日召開「高雄市政府遴選高雄市市庫代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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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評選會議，會議決議高雄銀行為優勝銀行。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8 月 27 日第 437 次市政會議通過。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進行簽約、公告及報請財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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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1.5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1.5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102 地號（門牌：前金區成功一路

408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

定商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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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101 地號（門牌：前金區民生二路 155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

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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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3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3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100 地號（門牌：前金區民生二路 153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

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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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4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4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99 地號（門牌：前金區民生二路 151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

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3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4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5 

第 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5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5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5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5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98 地號（門牌：前金區民生二路 149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

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6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7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8 

第 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6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96-6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所有同段 97 地號（門牌：前金區民生二路 147

號）私有土地間，無法單獨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特定商

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79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0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1 

第 1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6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2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2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3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4 

第 1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2-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5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6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7 

第 1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6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8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89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0 

第 1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6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8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1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2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3 

第 1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10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4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5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6 

第 1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陽明段一小段 17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7.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秋元街 16 巷 29 弄 12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7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8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899 

第 1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168-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95.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4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168-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95.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9 款：「因施政

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讓售者。」、第 5 款規定：「出

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部分通行、部分空地，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269 號判決，需提供面積 69 平方公尺供鄰地（河濱段 169 地號）所有

權人通行使用，餘 26 平方公尺為空地，併同讓售，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4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0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1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2 

第 1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265-2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土地（宗地

面積 6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為 30,000 分之 26247）持分面積為 5.25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265-2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土地（宗地

面積 6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為 30,000 分之 26247）持分面積為 5.25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9 款：「因施政

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讓售者。」。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位於自立一路 335 巷與安東街交叉口大樓截角，張雲龍等

26 人使用，依內政部 101 年 11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57933 號函核

准撤銷徵收，並經本府 101 年 12 月 13 日高市府地徵字第 10133420601

號公告期滿，逾期未繳回價款，逕為登記「高雄市」，需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規定，出售市有地持分，需按原使用執造所載建物持分

分別讓售於現所有權人，不得移轉全部市有持分於單一建物所有權

人及無土地法第 34-1 條之適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6 月 18 日第 42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3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4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5 

第 1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津區旗津段 29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8.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津區旗津段 29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8.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 4 號，土地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4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6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7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8 

第 1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後壁寮段 42-1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5.8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後壁寮段 42-1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5.8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交雜於申購人林君所有同段 115 地號（門牌：大寮區大智街

190 巷 9 號）私有土地及農田水利會同段 41 地號間，無法單獨利用，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4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09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0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1 

第 2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13.8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5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13.8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14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4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2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3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4 

第 2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山區旗南段 68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11.1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7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山區旗南段 68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11.1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旗山區泰安街 73 巷 10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3 日第 4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5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6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7 

第 2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8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32.1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8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8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 32.1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彌陀區美和街 16 巷 6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20 日第 43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8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19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20 

第 2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愛群段 1734-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19.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8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愛群段 1734-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19.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 416 號，土地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8 年 8 月 27 日第 4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21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22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23 

第 2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一小段 669、669-2 地號等 2 筆

國市私共有土地市有非公用持分，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協議共有

物分割」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邱議員俊憲、郭議員建盟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11.26 高市會財字第 10800129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一小段 669、669-2 地號等 2 筆國市私共

有土地市有非公用持分，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協議共有物分割，

請審議。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7 條規定：「非公用不動產之處分

或設定負擔，管理機關應報經本府核准，並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

辦理。」。 

內政部 104 年 2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1739 號函釋，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辦理共有物分割，應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土地及同小段 670 地號國有土地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原為停

車場用地，嗣後依 106 年 12 月公告實施「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

內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所載，

前述 3 筆土地變更為第四種住宅區，669、669-2、670 地號土地之變更

回饋捐地之位置集中於 699 地號土地。另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生效

日起 2 年內完成捐贈土地，始得申請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  

三、因 670 地號國有土地應回饋捐贈位置非位於 670 地號內，需併同 669、

669-2 地號土地應回饋捐地部分，集中捐贈於 669 地號土地位置上，故

實務作業僅能以「協議共有物分割」方式辦理，為維護 669、669-2 地

號共有土地私有持分所有權人完成回饋捐贈始能變更為第四種住宅區

之權益，財政局經管前述共有土地市有持分擬以維持原有持分方式，

與其他共有人辦理協議共有物分割。 



決 議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924 

四、檢附本案土地處分清冊、地籍圖、都市計畫書節本及共有土地私有

持分所有權人申請書影本各乙份。 

五、本案經本府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辦理協議共有物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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